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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9）

關連交易－補充公佈

收購兗州大成食品有限公司額外股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的公佈，內容有關天津大成與賣方訂立股份轉讓
協議，據此，天津大成同意向賣方收購合營公司 19% 額外股權（或天津大成與賣方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二十日或之前將予協定的有關其他股權百分比），代價為人民幣 5,000,000 元（約相當於
5,682,000港元）。

董事會謹宣佈，經天津大成與賣方進一步磋商後，訂約方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訂立
補充轉讓協議（「補充轉讓協議」），據此，賣方將向天津大成轉讓合營公司的股權百分比定為
19%，因此代價定為人民幣 7,790,000元（約相當於 8,852,000港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天津大成與賣方訂立股
份轉讓協議，據此，天津大成同意向賣方收購合營公司 19% 額外股權（或天津大成與賣方於二零
一零年三月二十日或之前將予協定的有關其他股權百分比），代價為人民幣 5,000,000 元（約相當
於 5,682,000港元）。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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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宣佈，經天津大成與賣方進一步磋商後，訂約方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訂立補充
轉讓協議（「補充轉讓協議」），據此，賣方將向天津大成轉讓合營公司的股權百分比定為 19%，因
此代價定為人民幣 7,790,000元（約相當於 8,852,000港元）。

代價人民幣 7,790,000元（約相當於 8,852,000港元）乃參考合營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的資產賬面淨值人民幣 42,119,000元（因此收購事項的應佔價值為人民幣 8,003,000元（約相當於
9,094,000港元））釐定。由於天津大成已根據股份轉讓協議向賣方支付人民幣 5,000,000元（約相當
於 5,682,000港元），故根據補充轉讓協議僅須支付餘額人民幣 2,790,000元（約相當於 3,170,000港
元），該款項須於補充轉讓協議日期 3日內支付。款項將以本集團內部資金撥付。

鑑於代價較合營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資產賬面淨值折讓 2.66%，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認為，股份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收購事項及收購事項經補充轉讓協議修訂的條款乃按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儘管對代價作出調整，上市規則 14.07 條所載有關收購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仍然在超過 0.1% 但低
於2.5%的範圍內，因此，根據上市規則14A.32條，收購事項（經補充轉讓協議修訂）仍然僅須遵守
申報及公佈規定，而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 14A章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就本公佈而言，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所採用匯率為 1.00 港元兌人民幣 0.88 元（倘適用），惟僅供說
明用途，並不表示任何金額經已、可能或可以按此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進行兌換。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韓家寰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韓家寰先生（主席）、陳福獅先生及許卓勝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趙天星先生、
韓家宇先生、韓家宸先生及Nicholas William Rosa 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陳治博士、劉福春
先生及魏永篤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